假冒专利行政处罚公告

（2009）第1号

	案由
	冒充专利行为

	当事人
	黄干

	立案日期
	2009.07.08
	案号
	（2009）长知冒处字第1号

	案件来源
	举报

	查处单位
	长沙市知识产权局

	是否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	□是      (否

	复议或诉讼受理部门
	
	结论
	

	是否申请强制执行
	□是  (否
	是否履行处罚决定
	(是 □否

	是否大案要案备案
	    □是       (否

	处罚决定：

2009年6月，我局接到举报，当事人在本市潮流阁商铺销售涉嫌冒充专利的派宁牌“好神拖”拖把。我局执法人员在对现场检查后发现，这批拖把在外包装盒上印有“多国专利，仿冒必究”字样和中国专利证书图片，且当事人在我局给定的期限内，一直无法提供该产品的专利证书、专利年费发票和其他证明该产品为有效专利产品的证明文件。

经调查核实，该产品属于冒用专利权人授权生产厂的厂名、厂址生产的假冒产品，生产者和经销者并未申请专利。本局认为，当事人销售标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，其行为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85条第1款界定的冒充专利行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59条、《湖南省专利保护条例》第30条的规定，我局于2009年8月13日作出以下行政处罚决定：

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冒充专利的派宁牌“好神拖”拖把。


